
投保须知 

为了使您详知所投保的保险内容并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并确认您已理解并接受了其中的各项

内容（尤其是投保书、保险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犹豫期、续保、退保等各项关键信息）。 

投保人确认本保险合同的各项内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父母

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此限制。本公司对投保书及告知内容承担保密义务。 

1. 保险利益：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2. 告知义务：请您务必仔细核对投保单并确保您提供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相关个人信息真实、清晰、完整。该客户

信息将被用于本公司为您公允地计算保费、核保、及时送达保单、客户回访以及提供其他各类客户服务。若您未真实、清晰、完整

地提供客户信息，将会影响本公司向您提供服务的质量，甚至影响您的保险合同效力，本公司承诺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客户

的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3. 保险费交纳：请根据您自身财务状况选择合适您的交费期间和交费金额。如您选择分期交纳保险费，无法持续交纳保险费可能导致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或保险合同解除。 

4. 保险人承保：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合同并收取首期足额保险费后按保险合同载明的生效日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在核保时可能会要

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体检，或要求补充其他材料。根据核保的有关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增加保险费或是谢绝投保。如本

公司不同意承保，则将收取的暂收保险费及时、全额无息返还投保人。 

5. 责任免除：在保险合同的条款中对责任免除条款有明确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应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的内容，并

要求保险销售人员做出详细说明。 

6. 解除合同：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本合同终

止。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并将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无息退还已收保险费。犹豫期之后投保

人申请解除合同，本公司将根据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核定应退金额，退还投保人，此时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7. 少儿投保：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投保，投保人必须为其父母；未成年人死亡给付金额

累计不得超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 

8. 其他：投保人应在投保时详细告知准确的通讯地址，以保证各种信函（如交费通知书、续期收据等相关文件和资料）安全寄达。投

保后如所填地址发生变更，投保人应及时向本公司提出变更申请。 

9. 个人信息使用授权：本人（即投保人及，如适用，被保险人）在此授权贵公司，贵公司继承人、受让人、中国境内外关联方以及贵

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服务者（以下统称：贵公司及相关方）在适用法律、法规允许或要求的范围内，在中国境内外，从各种渠道收集

与本保险申请和与可能订立及履行相关保险合同有关的任何本人的个人信息，并已知晓并同意贵公司及相关方将在下列情况下收

集、使用、存储、披露、传送或以其他的方式处理任何本人的个人信息：（1）审核本申请书，签订或履行可能订立的相关保险合同，

并/或提供相关售后服务时；（2）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贵公司的合规制度或计划时；（3）拟向本人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和/或服务时；

（4）进行直接行销、或数据处理等。同时本人在此确认已经获得本人所指定的受益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同意，为上述目的向贵公

司及相关方提供和授权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资料。 

本公司本着最大诚信的原则，向您明确上述保险事项。一切与保险合同相违背的任何形式的说明均属无效，一切权益均以保险合同

为凭。 

 


